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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

政

区

域

污

染

类

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

否

属

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

否

办

结

责任人

被

处理情

况

D2H
A202
1050
1001
6

濮阳

市濮阳县

鲁河镇贾

庄村村东

头的养鸡

大棚 ，无
环 评 手

续， 异味
难闻。

濮

阳

市

大

气

、
水

经查，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实。该
举报件与第二十一批举报件问题基本一

致，属重复举报。
（一）养鸡大棚基本情况
举报人所述无名养鸡大棚位于濮阳县

鲁河镇贾庄村东，建于 2013 年，占地面积
1.692 亩，法定代表人为赵翠环。 该养殖户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取得营业执照 。 按照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
（豫自然资发 2020〔2020〕号 ）规范设施农
业用地备案管理要求，该养鸡大棚法定代
表人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与贾庄村村委会
签订了《设施农业用地协议》，2021 年 4 月
1 日与鲁河镇政府签订了 《设施农业用地
土地复垦协议》。 2021 年 4 月 28 日，濮阳
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濮阳县自然资
源局、濮阳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对该养鸡大
棚进行现场核查。

1.濮阳县自然资源局核查认定，该养
鸡场占地 1.692 亩，土地性质为林地。 按照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的通知》（豫自然资规〔2020〕1 号）关于
“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
用一般耕地，不需要落实占补平衡 ”的规
定，濮阳县鲁河镇政府 2021 年 4 月 1 日对
该养鸡大棚进行了备案。

2.濮阳县农业农村局核查认定，该养
鸡大棚现存栏肉鸡 8000 只，年出栏最大量
24000 只， 该养鸡大棚达不到规模化养殖
标准，属于个体养殖户范围。

3.经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执
法人员核查，该养鸡大棚存栏量达不到规
模化养殖，不在《2021 年建设项目管理名
录》以内，属豁免类项目，不需要办理环评
登记手续。

（二）异味难闻问题
该问题属实。 现场核查发现，该养鸡

大棚未按要求建设晾粪场，养鸡大棚周边
有异味。

部

分

属

实

针对养鸡大棚

未按要求建设晾

粪场 、养鸡大棚周
边有异味问题 ，4
月 30 日，濮阳县鲁
河镇政府对该养

鸡大棚下达了 《责
令整改通知书 》，
要求其在 5 月 3 日
前按照养殖粪便

处理标准 ，建设规
范晾粪场 ，粪便处
理达到日产日清 ；
同时 ，控制养鸡棚
出入门开放时间 ，
最大限度减少粪

便气味扩散 。 目
前 ，晾粪场已经建
成。

至 6 月 1 日 ，
该养鸡棚内养殖

的鸡已处理完毕 ，
今后不再养殖 ，该
棚用作他用 ，群众
所举报问题已整

改完成。
6 月 2 日至 6

日 ，经市攻坚办督
察组 、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联合核查 ，该问
题已整改完成。

已

办

结

无

D2H
A202
1050
3000
5

濮阳

市濮阳县

渠村乡后

园 村 东

边， 砖渣
堆放黄河

耕地上 。
养猪场粪

便随意堆

放， 气味
难闻。 网
上公示养

猪场已拆

除， 砖渣
已清理 ，
实际没拆

除， 没清
理。

濮

阳

市

水

、
土

壤

经查，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实。
举报人所述问题与第三批、第二十二

批群众举报内容基本一致， 属重复举报。
接到第三批举报件后，濮阳县自然资源局
对交办问题土地性质进行了实地勘测。 经
鉴定，举报的 4 家养鹅场与 1 家养猪场均
占用基本农田。 濮阳县渠村乡政府与养殖
场主进行了充分沟通。 2021 年 4 月 14 日，
养殖场主已将 4 家养鹅场、1 家养猪场自
行拆除，目前已复耕到位种植西瓜。

举报人所述砖渣为濮阳县新明建材厂

拆除时遗留的部分建筑垃圾 。 2020 年 9
月，濮阳县渠村乡按照要求已对该厂进行
了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剩余的脱硫塔底座
少量建筑垃圾外运时，有零星垃圾掉落在
了路边未打扫彻底。 接到第二十二批群众
举报后，濮阳县渠村乡政府立即组织人员
对在清运脱硫塔底座建筑垃圾时洒落路边

的零星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 5 月 2 日，垃
圾已清理完毕。

接到本次举报后，濮阳县渠村乡政府
再次进行核查，经多方走访，举报人反映砖
渣占用耕地问题为原养猪场主牛建民自家

麦地田垄上（与牛建民养猪场非同一位置）
存放的 6000 余块成品砖，原准备扩建养猪
场使用，现养猪场已拆除，因田间小麦即将
于 6 月初收割， 现在清运成品砖会踏毁小
麦，其准备在小麦收割后进行清运，遂将成
品砖临时在田垄上存放。

部

分

属

实

针对成品砖临

时在田垄上存放

问题 ，濮阳县渠村
乡政府与牛建民

进行了沟通。 5 月
7 日， 牛建民已将
成品砖清运完毕。

至 6 月 1 日 ，
群众所举报的所

有问题已整改完

成。
6 月 2 日至 6

日 ，经市攻坚办督
察组 、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联合核查 ，该问
题已整改完成。

已

办

结

无

序

号

9

10

批

次

第

二

十

五

批

第

二

十

七

批

X2H
A202
1050
3004
0

河南

省濮阳市

濮阳县渠

村乡后园

村东黄河

滩区破坏

耕地。

濮

阳

市

土

壤

经查，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实。
接到举报件后，濮阳县自然资源局、渠

村乡政府等相关部门于 2021 年 5 月 4 日
对后园村东黄河滩区展开全面调查，经现
场勘察，未发现耕地被破坏现象。

濮阳县自然资源局、渠村乡政府对后
园村近几天举报问题进行了梳理，第三批
举报人所述的 4 家养鹅场和 1 家养猪场均
位于濮阳县渠村乡后园村东约 500 米，接
到第三批举报件后，濮阳县自然资源局对
交办问题土地性质进行了实地勘测。 经鉴
定， 举报的 4 家养鹅场与 1 家养猪场均占
用基本农田。 濮阳县渠村乡政府与养殖场
主进行了充分沟通。 2021 年 4 月 14 日，养
殖场主已将 4 家养鹅场、1 家养猪场自行
拆除，目前已复耕到位种植西瓜。

部

分

属

实

至 6 月 1 日，4
家养鹅场 、1 家养
猪场自行拆除 ，并
复耕。 群众所举报
的破坏耕地问题

已整改完成。
6 月 2 日至 6

日 ，经市攻坚办督
察组 、市生态环境
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联合核查 ，该问
题已整改完成。

已

办

结

无11

第

二

十

七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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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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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H
A202
1050
5004
8

濮 阳

县 海 通 乡

两 门 村 东

北方向，新
龙 祥 生 物

有 限 公 司

厂 内 污 水

通 过 管 道

偷 偷 排 放

至地下，在
工 厂 后 面

东 北 角 有

两 个 渗 坑

存放污水。
附 近 居 民

希 望 工 厂

停产，恢复
地 下 水 的

使用。

濮

阳

市

水

经查，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实。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举报人所述新龙祥生物有限公司为濮阳县鑫隆祥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濮阳县海通乡两门村。 2014年，该企
业在濮阳县隆祥饴糖有限公司（已倒闭）原厂址上建设，占
地面积 66 亩，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善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928MA3XEX0548，建设项目为
年产 1000 吨二苯甲酮腙项目。 2016 年 11 月，该企业委托
许昌环境工程研究有限公司编制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并进行网上环保备案公告（属 2016 年清改项目）。 2016 年
10月办理营业执照，2020年 4月1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 该
企业主要生产设备为搪瓷反应釜、制冷机、计量罐、连续真
空压滤机、干燥机、冷凝器等。 生产工艺为“投料—加温—搅
拌—冷却—分离—烘干—包装”。 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

1.废气。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燃气
锅炉废气和车间废气。 2019 年 9 月，该公司燃气锅炉更改
为低氮锅炉燃烧器，安装有烟气自动监测系统并与濮阳市
生态环境局监控中心联网， 锅炉废气经 15 米排气筒高空
排放；车间废气通过碱液消解+双氧水吸收后通过 25 米排
气筒高空排放。

2.废水。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车间
设备冷却水、锅炉产生的清水和生活污水。 车间设备冷却
水使用凉水塔降温后循环利用，滤芯洗涤用水进行了技术
更新，使用乙醇代替自来水洗涤，洗涤后进行收集，再蒸馏
回复利用；锅炉清水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生活污水收集
后进入厂区化粪池。

3.固废。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釜
底残渣，属于危险废物，该企业与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
河南中环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危废处置合同。

（二）现场核查情况
接到举报件后，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执法人

员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 经核查，未发现该企业有近
期生产迹象，现场也未发现该企业污水通过管道排放至地
下的情况。 现场核查时，厂区东北角有两个水池，均已硬化
而非渗坑，一个是调节池，约 280 立方米，池内无水。 另一
个是原濮阳县隆祥饴糖有限公司（已倒闭）所建应急池，约
5100 立方米，该应急池南侧有雨水管网流水的痕迹，无积
水且长有杂草。 经核查发现，该企业雨水管道损坏严重，车
间内跑冒滴漏痕迹明显，生产区内有明显异味。

部

分

属

实

针对举报人所述

的地下水问题， 濮阳
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

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

三方检测公司河南光

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对该企业的地下水进

行了取样检测， 检测
结果显示符合国家标

准。同时，针对该企业
车间内跑冒滴漏及雨

水管道损坏等问题 ，
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

阳县分局对该企业下

达了限期整治通知

书， 责令该企业立即
采取措施，3 日内制订
出治理方案， 治理完
成后申请验收， 待验
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
由于该企业管理不善

且受疫情影响， 一直
亏损濒临倒闭， 已无
能力进行整改， 决定
自行拆除。 2021 年 5
月 8 日， 该企业向濮
阳市生态环境局濮阳

县分局提交了拆除报

告。
至 5 月 31 日，该

公司所有设备已拆除

完毕， 群众所举报问
题已整改完成。

6 月 2 日至 6 日，
经市攻坚办督察组 、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联合核查 ，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已

办

结

无

D2H
A202
1050
6004
3

濮 阳

市 渠 村 乡

后园村，养
殖场 （猪、
鹅 ）， 网上
公 示 全 部

拆除到位，
但 只 拆 了

鹅场，猪场
并没有拆。
秦 寨 村 南

边，没有降
尘措施，施
工 扬 尘 污

染。

濮

阳

市

水

、
大

气

经查，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实。
举报人所述问题与第三批、 第二十二批、 第二十七

批、第二十九批群众举报内容基本一致，属重复举报。 接
到第三批举报件后， 濮阳县自然资源局对交办问题土地
性质进行了实地勘测。经鉴定，举报的 4 家养鹅场与 1 家
养猪场均占用基本农田。 濮阳县渠村乡政府与养殖场主
进行了充分沟通。 2021 年 4 月 14 日，养殖场主已将 4 家
养鹅场、1 家养猪场自行拆除， 目前已复耕到位种植西
瓜。

举报人所述砖渣为濮阳县新明建材厂拆除时遗留的

部分建筑垃圾。 2020 年 9 月，濮阳县渠村乡按照要求已
对该厂进行了拆除， 在拆除过程中剩余的脱硫塔底座少
量建筑垃圾外运时， 有零星垃圾掉落在了路边未打扫彻
底。接到第二十二批群众举报后，濮阳县渠村乡政府立即
组织人员对在清运脱硫塔底座建筑垃圾时洒落路边的零

星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 5 月 2 日，垃圾已清理完毕。
接到第二十七批举报后， 濮阳县渠村乡政府再次进

行核查，经多方走访，举报人反映砖渣占用耕地问题为原
养猪场主牛建民自家麦地田垄上 （与牛建民养猪场非同
一位置）存放的 6000 余块成品砖，原准备扩建养猪场使
用，现养猪场已拆除，因田间小麦即将于 6 月初收割，现
在清运成品砖会踏毁小麦， 其准备在小麦收割后进行清
运，遂将成品砖临时在田垄上存放。濮阳县渠村乡政府与
牛建民进行了沟通，5 月 7 日，牛建民已将成品砖清运完
毕。

举报人所述秦寨村实为濮阳县渠村乡陈寨村。 陈寨
村南边原建有濮阳县首龙新型建材厂，2020 年 9 月，渠
村乡政府已对该厂进行了拆除， 对建筑垃圾进行了集中
清运，组织人员对大部分地块进行了复耕。濮阳县首龙新
型建材厂被拆除后剩余少部分地块在复耕过程中机械施

工产生了一定扬尘。

部

分

属

实

至 6 月 1 日 ，群
众所举报的养鹅场 、
养猪场及施工扬尘问

题已整改完成。
6 月 2 日至 6 日，

经市攻坚办督察组 、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联合核查 ，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已

办

结

无

序

号

12

13

批

次

第

二

十

九

批

第

三

十

批

D2H
A202
1050
7001
4

濮 阳

市 濮 阳 县

鲁 河 镇 贾

庄村东边，
有 一 个 养

鸡大棚，距
离 居 民 区

过近，无手
续，占用村
内 基 本 农

田，气味难
闻。

濮

阳

市

水

、
大

气

经查，该举报件所述问题部分属实。
该举报件与第二十一批、第二十五批举报件问题基本

一致，属重复举报。
（一）养鸡大棚基本情况
举报人所述无名养鸡大棚位于濮阳县鲁河镇贾庄村

东，建于 2013 年，占地面积 1.692 亩，法定代表人为赵翠
环。该养殖户 2018年 11月 22日取得营业执照。按照《河南
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

业用地管理的通知》（豫自然资发〔2020〕55 号）规范设施农
业用地备案管理要求 ， 该养鸡大棚法定代表人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与贾庄村村委会签订了 《设施农业用地协
议》，2021年 4 月 1 日与鲁河镇政府签订了《设施农业用地
土地复垦协议》。 2021 年 4 月 28 日，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
阳县分局、濮阳县自然资源局、濮阳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对
该养鸡大棚进行现场核查。

1. 濮阳县自然资源局核查认定， 该养鸡场占地 1.692
亩，土地性质为林地。按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

通知》（豫自然资规〔2020〕1 号）关于“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
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要落实占补平衡”的
规定， 濮阳县鲁河镇政府 2021 年 4 月 1 日对该养鸡大棚
进行了备案。

2.濮阳县农业农村局核查认定，该养鸡大棚现存栏肉
鸡 8000 只，年出栏最大量 24000 只，该养鸡大棚达不到规
模化养殖标准，属于个体养殖户范围。

3. 经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濮阳县分局执法人员核查，该
养鸡大棚存栏量达不到规模化养殖，不在《2021 年建设项
目管理名录》以内，属豁免类项目，不需要办理环评登记手
续。

（二）异味难闻问题
该问题属实。 现场核查发现，该养鸡大棚未按要求建

设晾粪场，养鸡大棚周边有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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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养鸡大棚未

按要求建设晾粪场、养
鸡大棚周边有异味问

题，4 月 30 日， 濮阳县
鲁河镇政府对该养鸡

大棚下达了《责令整改
通知书 》， 要求其在 5
月 3 日前按照养殖粪
便处理标准，建设规范
晾粪场，粪便处理达到
日产日清。5月 3日，晾
粪场已经建成。 接到本
次举报件后，鲁河镇政
府工作人员同养殖户

赵翠环进行沟通，告之
其养鸡大棚距离村民

住宅较近，异味对村民
生活造成影响，赵翠环
表示待养殖幼鸡 5 月
20日出栏售出后，将不
在此大棚内搞养殖。

至 6 月 1 日 ，该养
鸡棚内养殖的鸡已处

理完毕 ， 今后不再养
殖， 该棚用作他用，群
众举报问题已整改完

成。
6 月 2 日至 6 日 ，

经市攻坚办督察组、市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联合核查，该问
题已整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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